
重点任务分工

	序号
	重点任务
	责任单位
	时间节点

	1
	按照市级清单划定的职责任务，逐项研究确定工作运行流程，细化任务分工、明确程序环节、压实工作责任，打造清单事项的“施工图”“说明书”。
	县委编办、县司法局牵头，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乡镇（街道）配合
	2019年8月20日前

	2
	清单具体实施过程中，暂未列入清单但基层反映存在县乡职责不清等问题的事项，应及时增加到清单中；已列入清单，因法律法规规章和持续推进机构职能调整等原因发生变化不宜列入清单的事项，应从清单中减去。规范清单动态调整程序。
	县委编办、县司法局牵头，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乡镇（街道）配合
	持续推进

	3
	县级职能部门和乡镇（街道）已按清单所列职责分工及有关工作流程勤勉尽责、但仍具有问责情形的，可酌情从轻、减轻处理或予以免责。
	县纪委监委牵头，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乡镇（街道）配合
	持续推进

	4
	全面实行“乡呼县应、上下联动”，赋予乡镇（街道）对辖区需县级职能部门解决事项的协调权。建立“响应”平台，完善“呼叫”“响应”工作机制等。
	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牵头，乡镇（街道）配合
	持续推进

	5
	强化乡镇（街道）对县级职能部门的评价力度，乡镇（街道）对部门的评价结果，一般应占被考核部门绩效权重的三分之一左右。
	县委组织部牵头，乡镇（街道）配合
	自2019年度起

	6
	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级职能部门派驻机构统筹管理，完善对派驻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任免和工作考核办法。
	县委组织部牵头，乡镇（街道）配合
	持续推进，考核自2019年度起

	7
	今后出台政策文件，内容涉及县乡共同承担责任的，要进行细化，明确主体责任和配合责任。
	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牵头，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乡镇（街道）配合
	持续推进

	8
	将清单落实情况纳入县巡察、审计监督重要内容，对落实到位、积极作为的部门、乡镇（街道）通报表扬；对不担当不作为、落实不力、贻误工作的督促整改，涉嫌违规违纪违法的，对有关责任人严肃问责。
	县委巡察办、县审计局和县纪委监委牵头，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配合
	持续推进，按年度计划安排的工作自2019年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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